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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防火管理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15 時 15 分 

地點：行政大樓 10樓 1002 會議室 

主持人：李校長大偉                                   紀錄：楊名玉 

(主席宣布開會) 

壹、主席致詞：各位師長大家好，感謝各位師長及委員同仁，對校園環境安全

衛生的努力與付出，本次會議係針對本學年執行防火管理做總

檢視外，並請委員不吝提供防火管理相關建議。 

 

貳、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無。 

參、工作報告： 

一、消防安全管理： 

(一)本學期消防災害紀錄零事故。 

(二)105年度消防複檢：105年10月20日由消防局派員檢查完成。 

(三)安全滅火器清潔與清查：105年10月26日完成 

二、緊急應變演練： 

(一)105學年度第1學期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於105年09月30日併同全校 

之105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防災演練一同辦理，邀請桃園縣消防局 

中壢分隊隊長吳武螎及隊員許家綸蒞校辦理講習。 

(二)施教紀錄陳請校長核閱後，於105年10月13日親送至桃園縣消防局 

中壢消防分隊核備。 

(三)學生宿舍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於105年10月4日晚間辦理完畢，訓練 

過程中由消防局龍岡分隊徐瑞隆教官指導演習流程，施教紀錄已 

送達至消防局龍岡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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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訂執行工作(例行性工作除外)： 

106年3月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106年5月年度安全網檢查及維修。 

106年5月辦理105學年度第2學期自衛消防編組演練。 

106年6月年度緩降機檢查及保養。 

106年6月年度女廁緊急呼救鈴檢查。 
 

肆、討論事項： 

一、案由：修訂「健行科技大學消防防護計畫」草案及條文對照表1份(如

附件)，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消防法第13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13條至16條，規定本

場所防火管理必要事項，以落實預防火災、地震及其他災

害之目的，並達到保障人命安全、減輕災害之目標。 

(二) 依消防法規定辦理。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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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科技大學消防防護計畫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健行科技大學消防防護計畫 健行科技大學消防防護計畫書 文字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壹、總則 壹、總則 未修正。 

一、目的與適用範圍 

１、目的：本計畫係依消防法第

13 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至

16 條，規定本場所防火管理必要

事項，以落實預防火災、地震及

其他災害之目的，並達到保障人

命安全、減輕災害之目標。 

２、適用範圍：於健行科技大學

校區及學生宿舍區域內之一切人

員都必須遵守。 

一、目的與適用範圍 

１、目的：本計畫係依消防法第

十三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

至十六條，規定本場所防火管理

必要事項，以落實預防火災、地

震及其他災害之目的，並達到保

障人命安全、減輕災害之目標。 

２、適用範圍：於健行科技大學

校區及學生宿舍、出入之一切人

員都必須遵守。 

酌做文字修正調

整。 

二、管理權人之職責 

１、管理權人負有本校區及學生

宿舍之防火管理業務之所有責

任。 

２、選任位於管理或監督層次，

且能適當公正地執行防火管理業

務權限者之防火管理人，使其推

動防火管理業務。 

３、指導及監督防火管理上必要

業務之推動。 

４、申報消防防護計畫書及防火

管理人遴用及異動。 

５、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

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以

及相關設施（備）缺失時之改善

作為。 

６、申報防火管理人之遴用及解

任。 

７、在防火管理人製定或變更消

防防護計畫時須給與必要之指

示。 

８、管理權區分時，協同製定共

同消防防護計畫。 

二、管理權人之職責 

１、管理權人負有本校區及學生

宿舍之防火管理業務之所有責

任。 

２、選任位於管理或監督層次，

且能適當公正地執行防火管理業

務權限者之防火管理人，使其推

動防火管理業務。 

３、指導及監督防火管理上必要

業務之推動。 

４、申報消防防護計畫書及防火

管理人遴用及異動。 

５、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

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以

及相關設施（備）缺失時之改善

作為。 

６、申報防火管理人之遴用及解

任。 

７、在防火管理人製定或變更消

防防護計畫時須給與必要之指

示。 

８、管理權區分時，協同製定共

同消防防護計畫。 

未修正。 

三、防火管理人之職責 

防火管理人負責此消防防護計畫

之製作及實行，並推行下列防火

管理業務： 

１、消防防護計畫之製定、檢討

及變更。 

２、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

施。 

３、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

三、防火管理人之職責 

防火管理人負責此消防防護計畫

之製作及實行，並推行下列防火

管理業務： 

１、消防防護計畫之製定、檢討

及變更。 

２、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

施。 

３、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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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器具、危險物品設施之檢查實

施及監督。 

４、電氣配線、電氣機器、機械

設備之管理及安全確認。 

５、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維護之實

施及監督，以及法定檢修之會同

檢查。 

６、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

及安全措施之建立。 

７、火源使用或處理有關之指導

及監督。 

８、收容人員之適當管理。 

９、對內部員工防災教育之實

施。 

10、防火管理業務相關人員之指

導及監督。 

11、對管理權人提出建議及請求

指示。 

12、防止物品阻礙通路、樓梯、

揭示避難路線圖等避難設施之管

理。 

13、推動防止縱火之預防措施。 

14、各項防火管理相關書面資料

之保管與整理。 

15、其他防火管理上必要之事

項。 

16、管理權區分時，將上揭各項

事宜向共同防火管理人報告。 

備器具、危險物品設施之檢查實

施及監督。 

４、電氣配線、電氣機器、機械

設備之管理及安全確認。 

５、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維護之實

施及監督，以及法定檢修之會同

檢查。 

６、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

及安全措施之建立。 

７、火源使用或處理有關之指導

及監督。 

８、收容人員之適當管理。 

９、對內部員工防災教育之實

施。 

10、防火管理業務相關人員之指

導及監督。 

11、對管理權人提出建議及請求

指示。 

12、防止物品阻礙通路、樓梯、

揭示避難路線圖等避難設施之管

理。 

13、推動防止縱火之預防措施。 

14、各項防火管理相關書面資料

之保管與整理。 

15、其他防火管理上必要之事

項。 

16、管理權區分時，將上揭各項

事宜向共同防火管理人報告。 

四、與消防機關之通報聯繫 

１、防火管理人遴用及異動時，

應於 3日內填寫防火管理人遴用

（異動）提報表，向當地消防機

關提報。 

２、消防防護計畫製定及變更

後，填具「消防防護計畫製定

（變更）提報表」，並檢附「消防

防護計畫及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

查表」，3天內向當地消防機關提

報。有關消防防護計畫製定後，

有下列事項變更時，管理權人

（或命防火管理人）應向消防機

關提報。 

（１）管理權人或防火管理人之

變更。 

（２）自衛消防編組之大幅或重

要變更。 

（３）建築用途變更、增建、改

建等導致消防安全設備之變動

四、與消防機關之通報聯繫 

１、防火管理人遴用及異動時，

應於三日內依附表一填寫防火管

理人遴用（異動）提報表，向當

地消防機關提報。 

２、消防防護計畫製定及變更

後，依附表二填具「消防防護計

畫製定（變更）提報表」，並依附

表三檢附「消防防護計畫及消防

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三天內向

當地消防機關提報。有關消防防

護計畫製定後，有下列事項變更

時，管理權人（或命防火管理

人）應向消防機關提報。 

（１）管理權人或防火管理人之

變更。 

（２）自衛消防編組之大幅或重

要變更。 

（３）建築用途變更、增建、改

建等導致消防安全設備之變動

一、應用表單由消

防機關制定，申報

時應上網下載最新

版之格式使用。 

二、酌做文字修正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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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３、實施滅火、通報、避難訓練

時，應於 10 日前填註自衛消防編

組訓練計畫提報表向當地消防機

關提報，並報告其結果。 

４、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

內裝修施工時，依「製定現有建

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

畫指導須知」之規定，於開工

（指實際開工日期）3天前，填具

「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

防防護計畫提報表」，檢附「現有

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

計畫自行檢查表」及現有建築物

（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

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 

５、依法定期限申報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結果報告書。 

時。 

３、實施滅火、通報、避難訓練

時，應於十日前填註附表四向當

地消防機關提報，並報告其結

果。 

４、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

內裝修施工時，依「製定現有建

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

畫指導須知」之規定，於開工

（指實際開工日期）三天前，依

附表五填具「現有建築物（場

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

表」，檢附附表六「現有建築物

（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

行檢查表」及現有建築物（場

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向當

地消防機關提報。 

５、依法定期限申報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結果報告書。 

五、防火管理委員會 

１、為確保防火管理業務之落實

運作，本校設置防火管理委員

會。 

２、防火管理委員會每年定期召

開，如有下列情形得召開臨時

會： 

（１）引起社會廣泛注意之重大

火災、地震等災害發生時。 

（２）由防火管理人等提出，經

管理權人許可時。 

３、防火管理委員會主要研議事

項如下： 

（１）有關消防防護計畫之變更

及修正等相關事宜。 

（２）有關防火避難設施、消防

安全設備檢修申報等維護管理事

宜。 

五、防火管理委員會 

１、為確保防火管理業務之落實

運作，本校設置防火管理委員

會。有關防火管理委員會之組

成，如附件一。 

２、防火管理委員會於每年之 3-5

月及 10-12 月定期召開，如有下

列情形得召開臨時會： 

（１）引起社會廣泛注意之重大

火災、地震等災害發生時。 

（２）由防火管理人等提出，經

管理權人許可時。 

３、防火管理委員會主要研議事

項如下： 

（１）有關消防防護計畫之變更

及修正等相關事宜。 

（２）有關防火避難設施、消防

安全設備檢修申報等維護管理事

宜。 

酌做文字修正調

整。 

貳、預防管理對策 貳、預防管理對策 未修正。 
一、平時火災預防 

１、本校依消防法規定，係屬應

設消防安全設備之乙類場所，依

規定委託消防設備師／士或專業

檢修機構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後，

將檢修結果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

查。 

２、為落實平時之火災預防作

為，依場所之使用特性、防火避

一、平時火災預防 

１、本校係依消防法規定，係屬

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乙類場所，

為落實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

理，訂定於每年之(2)月，委託

（消防設備師／士、專業檢修機

構）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並於檢

修完成後十五日內，依規定將檢

修結果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 

酌做文字修正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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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設施、燃氣設備及消防安全設

備之設置等情形，實施火災預防

管理編組，人人皆應負起火災防

制之責任。 

３、火災預防管理組織負責平時

火災預防及防止地震火災，以防

火管理人為中心，各樓層分別設

置防火負責人，並劃設責任區

域，指派火源責任者進行火災防

制措施。 

４、防火管理人應定期與防火負

責人、火源責任者及員工溝通，

以落實火災預防措施。 

５、防火負責人之任務為輔助防

火管理人，並指導、監督負責區

域內之火源責任者。 

６、火源責任者之任務如下： 

（１）輔助防火負責人，擔任指

定範圍內之火源管理工作，並負

責指定範圍內之防火避難設施、

用火用電設備器具、電氣設備、

危險物品及消防安全設備等之日

常維護管理。 

（２）地震時用火用電設備器具

之安全確認。 

（３）依照「日常火源自行檢查

表」、「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

表」及「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

表」進行檢查，發現問題應立即

反應處理。 

甲、日常火源自行檢查，應於每

日下班時進行。 

乙、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

每月至少應檢查 1次。 

丙、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

每月應檢查 1次。 

２、為落實平時之火災預防作

為，依場所之使用特性、防火避

難設施、燃氣設備及消防安全設

備之設置等情形，實施預防管理

編組，人人皆應負起火災防制之

責任。 

３、火災預防管理組織負責平時

火災預防及地震時之防止起火，

以防火管理人為中心，各樓層分

別設置防火負責人，並劃設責任

區域，指派火源責任者進行火災

防制措施。有關本場所之火災預

防管理編組，如附件二。 

４、防火管理人應定期詢問防火

負責人、火源責任者及每一位員

工，以落實火災預防措施。 

５、防火負責人之任務為輔助防

火管理人，並指導、監督負責區

域內之火源責任者。 

６、火源責任者之任務如下： 

（１）輔助防火負責人，擔任指

定範圍內之火源管理工作，並負

責指定範圍內之防火避難設施、

用火用電設備器具、電氣設備、

危險物品及消防安全設備等之日

常維護管理。 

（２）地震時用火用電設備器具

之安全確認。 

（３）依照附件三之「日常火源

自行檢查表」、附件四之「防火避

難設施自行檢查表」及附件五之

「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進

行檢查。 

甲、日常火源自行檢查，應於每

日下班時進行(發現問題應立即反

應處理)。 

乙、日常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

查，每日應檢查一次(發現問題應

立即反應處理)。 

丙、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

每月應檢查乙次(發現問題應立即

反應處理)。 
二、火災預防措施： 

１、吸煙及用火等易發生危險行

為之規定如下： 

（１）全校禁止吸煙。 

（２）除綜合厨藝實習教室外之

任何地點，未經允許嚴禁火源。 

二、火災預防措施： 

１、吸煙及用火等易發生危險行

為之規定如下： 

（１）走廊、樓梯間、更衣室、

電腦室、電氣機房、危險物品設

施之週遭及倉庫等嚴禁吸煙之地

酌做文字修正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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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從事下列行為應事先向防火

管理人聯絡取得許可後，始得進

行： 

（１）指定場所以外之吸煙及火

源使用。 

（２）各種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

設置或變更時。 

（３）各種慶祝活動必須用火用

電或臨時使用火源。 

（４）危險物品之貯藏、處理，

及其種類及數量之變更時。 

（５）進行施工行為時。 

３、用火用電時之應遵守事項： 

（１）使用電熱器等火源設備，

不得在指定地點以外之場所進

行。 

（２）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使

用，應事先檢查，並應確認使用

時周遭無易燃物品。使用完畢

後，應加以檢查確認其是否處於

安全狀況，並置放於適當之安全

場所。 

４、為確保防火避難設施之機能

運作正常，所有出入人員應遵守

下列事項： 

（１）安全門等緊急出口、走

廊、樓梯間及避難通道等避難設

施： 

甲、不得擺放物品，以避免造成

避難障礙。 

乙、應確保逃生避難時，樓地板

無容易滑倒或牽絆避難人員之情

形。 

丙、作為緊急出口之安全門，應

容易開啟，並確保走廊及樓梯間

之寬度能容納避難人員。 

（２）為防止火災擴大延燒，並

確保消防活動能有效進行之防火

設施： 

甲、安全門應經常保持關閉，並

避免放置物品導致影響其關閉之

情形。 

乙、安全門周遭不得放置容易延

燒之可燃物。 

(３)不得有將樓梯間、通道或主

出入口以外之樓梯或出口上鎖及

以雜物阻擋或破壞防火區劃，而

影響逃生避難之行為。 

點。 

（２）除綜合厨藝實習教室外，

任何地點未經允許嚴禁火源。 

２、從事下列行為應事先向防火

管理人聯絡取得許可後，始得進

行： 

（１）指定場所以外之吸煙及火

源使用。 

（２）各種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

設置或變更時。 

（３）各種慶祝活動必須用火用

電或臨時使用火源。 

（４）危險物品之貯藏、處理，

及其種類及數量之變更時。 

（５）進行施工行為時。 

３、用火用電時之應遵守事項： 

（１）使用電熱器等火源設備，

不得在指定地點以外之場所進

行。 

（２）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使

用，應事先檢查，並應確認使用

時周遭無易燃物品。使用完畢

後，應加以檢查確認其是否處於

安全狀況，並置放於適當之安全

場所。 

４、為確保防火避難設施之機能

運作正常，所有出入人員應遵守

下列事項： 

（１）安全門等緊急出口、走

廊、樓梯間及避難通道等避難設

施： 

甲、不得擺放物品，以避免造成

避難障礙。 

乙、應確保逃生避難時，樓地板

無容易滑倒或牽絆避難人員之情

形。 

丙、作為緊急出口之安全門，應

容易開啟，並確保走廊及樓梯間

之寬度能容納避難人員。 

（２）為防止火災擴大延燒，並

確保消防活動能有效進行之防火

設施： 

甲、安全門應經常保持關閉，並

避免放置物品導致影響其關閉之

情形。 

乙、安全門周遭不得放置容易延

燒之可燃物。 

(３)不得將樓梯間、通道或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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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本校位置圖、各樓層之平面

圖及緊急疏散路線圖，應張貼於

顯眼處所，使場所內每一位教職

員工及自衛消防編組之成員確實

周知，熟悉逃生避難路徑及相關

之消防安全設備。 

入口以外之樓梯或出口上鎖及以

雜物阻擋或破壞防火區劃，而影

響逃生避難之行為。 

５、本校位置圖如附圖一，另為

確保火災發生時逃生避難之安

全，有關各樓層之平面圖及緊急

疏散路線圖如附圖二，應張貼於

公告欄等顯眼處所，確實周知場

所內每一位教職員工（含自衛消

防編組之成員），熟悉逃生避難路

徑及相關之消防安全設備。 

三、施工中消防安全對策之建

立： 

１、本校區進行施工時，應建立

消防安全對策。如進行增建、改

建、修建及室內裝修時，應依規

定制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向

當地消防機關申報。 

２、上述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

製作，應依據「製定現有建築物

（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指

導須知」之規定辦理，並於實際

開工日前，填具「現有建築物

（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

報表」，並檢附「現有建築物（場

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

查表」及「現有建築物（場所）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轄區

消防機關。 

３、各單位主管於施工時，應注

意下列事項： 

（１）一般注意事項： 
甲、應對施工現場可能之危害，

進行分析評估，並注意強風、地

震、粉塵等特殊氣候或施工狀態

下可能造成的影響，採取有效之

預防措施。 

乙、應定期及不定期檢查施工現

場周遭情形，建立督導及回報機

制。 

丙、應採取增加巡邏次數等強化

監視體制之措施。 

丁、建築物施工場所，如需停止

消防安全設備之功能，應採取相

關替代防護措施及增配滅火器，

並強化滅火、通報等相關安全措

施，並嚴禁施工人員吸煙及不當

之用火用電。 

三、施工中消防安全對策之建

立： 

１、本校區進行施工時，應建立

消防安全對策。如進行增建、改

建、修建及室內裝修時，應依消

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製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並

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 

２、上述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

製作，應依據「製定現有建築物

（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指

導須知」之規定辦理，並於實際

開工日三天前，填具附表五「現

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

護計畫提報表」，並依附表六檢附

「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

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及「現

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

護計畫」，提報轄區消防機關。 

３、各單位主管於施工時，應注

意下列事項： 

（１）一般注意事項： 
甲、應對施工現場可能之危害，

進行分析評估，並注意強風、地

震、粉塵等特殊氣候或施工狀態

下可能造成的影響，採取有效之

預防措施。 

乙、應定期及不定期檢查施工現

場周遭情形，建立督導及回報機

制。 

丙、應採取增加巡邏次數等強化

監視體制之措施。 

丁、建築物施工場所，如需停止

消防安全設備之功能，應採取相

關替代防護措施及增配滅火器，

並強化滅火、通報等相關安全措

施，並嚴禁施工人員吸煙及不當

酌做文字修正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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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為防止縱火，有關施工器

材、設備等，應確實收拾整理，

並建立管制機制。 

己、施工現場應建立用火用電等

火源管理機制，同時對現場人員

妥善編組，確保火災發生時，能

發揮初期應變之功能。 

（２）進行熔接、熔切、電焊、

研磨、熱塑、瀝青等會產生火花

之工程作業時，為防止施工作業

之火焰或火花飛散、掉落致引起

火災，除依前述「一般注意事

項」外，應採取下列措施： 
甲、應避免在可燃物附近作業，

但作業時確實無法避開可燃物

者，應在可燃物周圍，採用不燃

材料、披覆防焰帆布或區劃分隔

等防處措施，予以有效隔離。 

乙、作業前應由施工負責人指定

防火負責人及火源責任者，進行

施工前安全確認，並加強作業中

之監視及作業後之檢查。 

丙、施工單位在實施熔接、熔

切、焊接等會產生火花之作業

時，應於週邊備有數具滅火器等

滅火設備，俾能隨時應變滅火。 

丁、各施工場所應由防火責任

者，依施工進行情形，定期向施

工負責人及防火管理人報告。 

戊、使用危險物品或易燃物品

時，應知會施工負責人及防火管

理人，採取加強防護措施。 
（３）施工期間應事先公告及通

知有關人員，依下列原則辦理教

育訓練： 
甲、防火防災教育及訓練，必須

包括全體員工及施工人員。 

乙、教育訓練之內容，應包括潛

在之危險區域及防處作為、緊急

應變程序、通訊聯絡機制、疏散

避難路線、消防機具及滅火設備

之位置及操作方法等有關之防火

管理措施及應變要領。 

丙、進行教育訓練時，應包含滅

火、通報，避難引導、安全防護

及緊急救護等相關事項，且就有

關人員予以編組，實際進行模擬

演練。 

之用火用電。 

戊、為防止縱火，有關施工器

材、設備等，應確實收拾整理，

並建立管制機制。 

己、施工現場應建立用火用電等

火源管理機制，同時對現場人員

妥善編組，確保火災發生時，能

發揮初期應變之功能。 

（２）進行熔接、熔切、電焊、

研磨、熱塑、瀝青等會產生火花

之工程作業時，為防止施工作業

之火焰或火花飛散、掉落致引起

火災，除依前述「一般注意事

項」外，應採取下列措施： 
甲、應避免在可燃物附近作業，

但作業時確實無法避開可燃物

者，應在可燃物周圍，採用不燃

材料、披覆防焰帆布或區劃分隔

等防處措施，予以有效隔離。 

乙、作業前應由施工負責人指定

防火負責人及火源責任者，進行

施工前安全確認，並加強作業中

之監視及作業後之檢查。 

丙、施工單位在實施熔接、熔

切、焊接等會產生火花之作業

時，應於週邊備有數具滅火器等

滅火設備，俾能隨時應變滅火。 

丁、各施工場所應由防火責任

者，依施工進行情形，定期向施

工負責人及防火管理人報告。 

戊、使用危險物品或易燃物品

時，應知會施工負責人及防火管

理人，採取加強防護措施。 
（３）施工期間應事先公告及通

知有關人員，依下列原則辦理教

育訓練： 
甲、防火防災教育及訓練，必須

包括全體員工及施工人員。 

乙、教育訓練之內容，應包括潛

在之危險區域及防處作為、緊急

應變程序、通訊聯絡機制、疏散

避難路線、消防機具及滅火設備

之位置及操作方法等有關之防火

管理措施及應變要領。 

丙、進行教育訓練時，應包含滅

火、通報，避難引導、安全防護

及緊急救護等相關事項，且就有

關人員予以編組，實際進行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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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有雇用外籍人士時，應一併

實施防火防災教育及訓練。 

戊、施工期間之教育訓練，應於

各項工程開工前為之，並應定期

實施再教育訓練。 

演練。 

丁、有雇用外籍人士時，應一併

實施防火防災教育及訓練。 

戊、施工期間之教育訓練，應於

各項工程開工前為之，並應定期

實施再教育訓練。 
四、各單位縱火防制對策： 

１、平時之縱火防制對策： 

（１）建築基地內、走廊、樓梯

間及洗手間等場所，不得放置可

燃物。 

（２）加強對於進出人員之過濾

及查核。 

（３）設置監控設備，並加強死

角之巡查機制，同時建立假日、

夜間等之巡邏體制。 

（４）整理並移除場所周邊之可

燃物。 

（５）加強對於出入口之特定人

員及出入者之確認及監控。 

（６）最後一位離開者，應做好

火源管理，並關閉門窗上鎖。 

（７）落實汽（機）車停放之安

全管理。 

２、附近發生連續縱火案件時之

對策： 

（１）加強死角之巡查機制，並

強化假日及夜間之巡邏體制。 

（２）加強宣導員工落實縱火防

制工作，並確實要求最後一位離

開者，應關閉門窗上鎖。 

四、各單位縱火防制對策： 

１、平時之縱火防制對策： 

（１）建築基地內、走廊、樓梯

間及洗手間等場所，不得放置可

燃物。 

（２）加強對於進出人員之過濾

及查核。 

（３）設置監控設備，並加強死

角之巡查機制，同時建立假日、

夜間等之巡邏體制。 

（４）整理並移除場所周邊之可

燃物。 

（５）加強對於出入口之特定人

員及出入者之確認及監控。 

（６）最後一位離開者，應做好

火源管理，並關閉門窗上鎖。 

（７）落實汽（機）車停放之安

全管理。 

２、附近發生連續縱火案件時之

對策： 

（１）加強死角之巡查機制，並

強化假日及夜間之巡邏體制。 

（２）加強宣導員工落實縱火防

制工作，並確實要求最後一位離

開者，應關閉門窗上鎖。 

未修正。 

參、自衛消防活動 參、自衛消防活動 未修正。 

一、自衛消防編組： 

１、為確保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

時，能將損害損失減至最低，本

校成立自衛消防編組。 

２、自衛消防編組各班班長之職

責： 

（１）隊長於展開自衛消防活動

時，擔任指揮發號施令，同時與

自衛消防編組各班保持密切連

繫，順遂展開救災活動。 

（２）副隊長輔助隊長，當隊長

不在時，代行其職務。 

（３）指揮班班長擔任負責地區

初期自衛消防活動之指揮工作，

隨時與隊長保持密切連繫。 

（４）各班班長依其班別，負責

一、自衛消防編組： 

１、為確保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

時，能將損害損失減至最低，本

校成立自衛消防編組，其編組情

形及任務如附件六及附件七。 

２、自衛消防編組各班班長之職

責： 

（１）隊長於展開自衛消防活動

時，擔任指揮發號施令，同時與

自衛消防編組各班保持密切連

繫，順遂展開救災活動。 

（２）副隊長輔助隊長，當隊長

不在時，代行其職務。 

（３）指揮班班長擔任負責地區

初期自衛消防活動之指揮工作，

隨時與隊長保持密切連繫。 

酌做文字修正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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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通報、避難引導等相關自

衛消防活動。 
（４）各班班長依其班別，負責

滅火、通報、避難引導等相關自

衛消防活動。 
二、自衛消防編組之裝備，由校

方依據各班之功能需求採購配置

之。 

二、自衛消防編組之裝備：如附

件八。 

酌做文字修正調

整。 

肆、假日暨夜間之防火管理體制 肆、假日暨夜間之防火管理體制 未修正。 

一、為確保夜間及假日之火災預

防管理，本校保全人員，應定期

巡邏各場所，以確保無異常現

象。 

一、為確保夜間及假日之火災預

防管理，本校保全人員，應定期

巡邏各場所，以確保無異常現

象。 

未修正。 

二、夜間及假日發生火災時，應

採取下列應變作為： 

１、立即通知消防機關（119），

應在進行初期滅火時，同時通報

建築內部之人員，並依緊急通報

系統，聯絡自衛消防隊長及防火

管理人。 

２、保持與消防機關聯繫，將火

災情形、延燒狀況等火災訊息，

隨時提供消防隊掌控，並引導消

防人員前往起火地點。 

二、本校之夜間及假日自衛消防

編組如附件九，當夜間及假日發

生火災時，應採取下列應變作

為： 

１、立即通知消防機關（119），

在進行初期滅火之同時，應同時

通報建築內部之出入人員，並依

緊急通報系統，聯絡自衛消防隊

長及防火管理人。 

２、與消防機關保持聯繫，將火

災情形、延燒狀況等初期火災訊

息，隨時提供消防隊掌控，並引

導消防人員前往起火地點。 

酌做文字修正調

整。 

伍、各單位主管地震防救對策 伍、各單位主管地震防救對策 未修正。 

一、為防範地震造成之災害，本

校各單位應準備必要之防災用

品，防火管理人及各樓層火源負

責人，應透過防災教育周知所有

從業人員，進行平時之安全管理

時，並一併進行下列事項： 

１、檢查附屬在建築物之設施有

無倒塌、掉落、鬆脫。 

２、檢查燃氣設備、用火用電設

備器具有無防止掉落措施，以及

簡易自動滅火裝置、燃料自動停

止裝置之動作狀況。 

３、檢查危險物品有無掉落，傾

倒之虞。 

４、各單位主管應積極參加消防

機關或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會或

研討會，同時應隨時對從業人員

辦理防火講習或宣導教育。 

一、為防範地震造成之災害，本

校各單位應準備必要之防災用

品，防火管理人及各樓層火源負

責人，應透過防災教育周知所有

從業人員，進行平時之安全管理

時，並一併進行下列事項： 

１、檢查附屬在建築物之設施有

無倒塌、掉落、鬆脫。 

２、檢查燃氣設備、用火用電設

備器具有無防止掉落措施，以及

簡易自動滅火裝置、燃料自動停

止裝置之動作狀況。 

３、檢查危險物品有無掉落，傾

倒之虞。 

４、各單位主管應積極參加消防

機關或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會或

研討會，同時應隨時對從業人員

辦理防火講習或宣導教育。 

未修正。 

二、地震發生時應採取下列安全

措施： 

１、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

員工，應確實切斷電（火）源，

並移除易燃物，經火源責任者確

二、地震發生時應採取下列安全

措施： 

１、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

員工，應確實切斷電（火）源，

並移除易燃物，經火源責任者確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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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後報告防火負責人，由防火負

責人回報防火管理人。 

２、全體員工應確認周圍機具、

物品等有無掉落及異常狀況，並

告知火源負責人者轉知防火管理

人。 

認後報告防火負責人，由防火負

責人回報防火管理人。 

２、全體員工應確認周圍機具、

物品等有無掉落及異常狀況，並

告知火源負責人者轉知防火管理

人。 

三、地震發生後應採取下列安全

措施： 

１、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

員工，應確認電（火）源安全無

虞後，方可使用相關設備。 

２、地震發生後如發生災害，於

自身安全無虞下，應依自衛消防

編組分工，進行救災。 

３、如有受傷者，應列入最優先

之救援行動，採取必要之緊急救

護措施。 

４、應蒐集相關資料地震資訊，

適時通報建築內部人員，如須採

取避難行動，應告知集結地點俾

集體前往避難疏散場所。 

三、地震發生後應採取下列安全

措施： 

１、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

員工，應確認電（火）源安全無

虞後，方可使用相關設備。 

２、地震發生後如發生災害，於

自身安全無虞下，應依自衛消防

編組分工，進行救災。 

３、如有受傷者，應列入最優先

之救援行動，採取必要之緊急救

護措施。 

４、應蒐集相關資料地震資訊，

適時通報建築內部人員，如須採

取避難行動，應告知集結地點俾

集體前往避難疏散場所。 

未修正。 

陸、瓦斯災害緊急處置 陸、瓦斯災害緊急處置 未修正。 

一、瓦斯洩漏時，應即關閉附近

瓦斯開關，並嚴禁火源，同時立

即通報瓦斯公司及 119，告知（健

行科技大學）之瓦斯洩漏位置

（或樓層）及有無受傷人員（及

人數），並進行場所內廣播，其廣

播範例如下：“這裡是（警衛

室），現在在○樓發生瓦斯外洩。

請立即關閉瓦斯關開關、停止使

用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並熄滅火

源。所有師生請依照避難引導人

員之指示避難。” 

一、瓦斯洩漏時，應即關閉附近

瓦斯開關，並嚴禁火源，同時立

即通報瓦斯公司及 119，告知（健

行科技大學）之瓦斯洩漏位置

（或樓層）及有無受傷人員（及

人數），並進行場所內廣播，其廣

播範例如下：“這裡是（警衛

室），現在在○樓發生瓦斯外洩。

請立即關閉瓦斯關開關、停止使

用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並熄滅火

源。所有師生請依照避難引導人

員之指示避難。” 

未修正。 

二、依據緊急聯絡電話表通知相

關單位及人員。 

二、緊急聯絡電話如下： 

單位

名稱 
電話 

單位

名稱 
電話 

桃園

縣消

防局 

119 

新桃

瓦斯

公司 

(03)45

69796 

桃園

縣警

察局 

110 校長 

公司：

(03)45

91196 

行動電

話：

0920-

687-

846 

一、急聯絡電話表

應查閱陳報消防局

之最新資訊。 

二、經常變動之資

料不宜訂入本文

件，以免造成資訊

錯亂。 

三、個人資料應予

以保護隱匿，故刪

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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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電力

公司 

(03)42

52181 

三商

保全

公司 

(03)27

2-6986 
 

柒、防災教育訓練 柒、防災教育訓練 未修正。 

一、為落實宣導員工有關消防防

護計畫之內容，並強化員工之防

火防災觀念，藉由防災教育訓練

之進行，以提昇全體員工之防災

常識及應變能力。同時，防火管

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防火

團體舉辦之講習或研討，同時應

隨時對從業人員辦理防火講習會

或宣導會。 

一、為落實宣導員工有關消防防

護計畫之內容，並強化員工之防

火防災觀念，藉由防災教育訓練

之進行，以提昇全體員工之防災

常識及應變能力。同時，防火管

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防火

團體舉辦之講習或研討，同時應

隨時對從業人員辦理防火講習會

或宣導會。 

未修正。 

二、實施對象：新進人員、正式

員工、工讀生、臨時人員及自衛

消防編組人員。 

二、實施對象：新進人員、正式

員工、工讀生、臨時人員及自衛

消防編組人員。 

未修正。 

三、進行防災教育之重點如下： 

１、徹底周知消防防護計畫內容

及從業人員之任務。 

２、有關火災預防上之遵守事

項，以及火災或地震發生時之各

項應變要領。 

３、其他火災預防上必要之事

項。 

三、進行防災教育之重點如下： 

１、徹底周知消防防護計畫內容

及從業人員之任務。 

２、有關火災預防上之遵守事

項，以及火災或地震發生時之各

項應變要領。 

３、其他火災預防上必要之事

項。 

未修正。 

四、有關新進人員、正式員工、

工讀生、臨時人員等實施教育訓

練之時期、對象及次數，依下表

進行： 

對象 時期 次數 

實施者 

防

火

管

理

人 

防

火

負

責

人 

火

源

責

任

者 

新進

人員 

派任

時 
1 次 

總

務

長 

  

正式

員工 

(09-

12)

月、

(3-

5)月 

每年

2 次

以上 

總

務

長 

  

早晨

集會

時機 

視需

要進

行 

 ○ ○ 

工讀

生 

臨時

派任

時 
1 次 ○   

四、有關新進人員、正式員工、

工讀生、臨時人員等之教育訓練

之實施時期、實施對象及實施次

數，依下表進行： 

對象 時期 次數 

實施者 

防

火

管

理

人 

防

火

負

責

人 

火

源

責

任

者 

新進

人員 

派任

時 
乙次 

總

務

長 

  

正式

員工 

(09-

12)

月、

(3-

5)月 

每年

二次

以上 

總

務

長 

  

早晨

集會

時機 

視需

要進

行 

 ○ ○ 

工讀

生 

臨時

派任

時 
乙次 ○   

酌做文字修正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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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上班

時 

視需

要進

行 

 ○ ○ 

 

人員 
上班

時 

視需

要進

行 

 ○ ○ 

 

五、有關自衛消防編組人員之教

育訓練：為強化自衛消防編組之

應變能力，依消防法之規定，應

每半年至少舉行滅火、通報及避

難訓練 1次，每次訓練實施不得

少於 4小時，本場所辦理相關訓

練之規劃如下： 

類別 
實施

日期 
內容 

部
分
訓
練 

通

報

連

絡 

（09

-

12）

月、

（3-

5）

月 

假設災害發生

時，應採取之通

報連絡作為，包

含場所內之人員

通報及消防機關

之通報等。 

滅

火 

（ 09

-12）

月、

（ 3-

5）月 

火災初期滅火要

領，及進行滅火

器、室內消防栓等

之實際放射操作。 

避

難

引

導 

（ 09

-12）

月、

（ 3-

5）月 

假設災害發生

時，應採取之應

變作為，包含避

難指示、避難引

導人員之配置及

疏散內部收容人

員等。 

綜合

演練 

（ 09

-12）

月、

（ 3-

5）月 

假設災害發生

時，應採取之各

項應變作為，包

含狀況假設、起

火地點之確認、

通報連絡、初期

滅火、形成區

劃、避難引導、

緊急救護及指揮

聯繫等整體之災

害初期應變措施

等。 

五、有關自衛消防編組人員之教

育訓練：為強化自衛消防編組之

應變能力，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十五條之規定，應每半年至少舉

行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乙次，

每次訓練之實施不得少於四小

時，本場所辦理相關訓練之規劃

如下： 

類別 
實施

日期 
內容 

部
分
訓
練 

通

報

連

絡 

（09

-

12）

月、

（3-

5）

月 

假設災害發生

時，應採取之通

報連絡作為，包

含場所內之人員

通報及消防機關

之通報等。 

滅

火 

（ 09

-12）

月、

（ 3-

5）月 

火災初期滅火要

領，及進行滅火

器、室內消防栓

等之實際放射操

作。 

避

難

引

導 

（ 09

-12）

月、

（ 3-

5）月 

假設災害發生

時，應採取之應

變作為，包含避

難指示、避難引

導人員之配置及

疏散內部收容人

員等。 

綜合

演練 

（ 09

-12）

月、

（ 3-

5）月 

假設災害發生

時，應採取之各

項應變作為，包

含狀況假設、起

火地點之確認、

通報連絡、初期

滅火、形成區

劃、避難引導、

緊急救護及指揮

聯繫等整體之災

害初期應變措施

等。 

酌做文字修正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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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1.部分訓練，係著重於

單項動作之操作訓練；

而綜合演練，係整合部

分訓練進行整體之操作

演練。 

2.其它訓練演練，將視需

要安排時間進行夜間（模

擬）訓練、自衛消防編組

各班之圖面模擬狀況訓

練。 
 

備考 

1.部分訓練，係著重於

單項動作之操作訓練；

而綜合演練，係整合部

分訓練進行整體之操作

演練。 

2.其它訓練演練，將視需

要安排時間進行夜間（模

擬）訓練、自衛消防編組

各班之圖面模擬狀況訓

練。 
 

捌、附則 捌、附則 未修正。 

一、本計畫經防火管理委員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 

一、本計畫自 101 年 08 月 01 日

開始實施。 

文字修正。 

二、本計畫修定完成後，應依規

定格式由管理權人簽章確認，函

送消防機關。 

二、本計畫製作完成依下列格式

由管理權人簽章確認後，函送消

防機關。 

管理權人職稱 姓名 簽章 

校長   
 

一、修正後之核備

程序悉依主管機關

規定。 

二、整合附則第三

項，酌做文字修正

調整。 

 三、本計畫製作完成後如有變更

時，應即填具附表二呈報當地消

防機關。 

一、本項刪除。 

二、移至附則第二

項整合。 

 附表一防火管理人遴用/異動提

報表 

一、本項刪除。 

二、相關應用表單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

格式。 

 附表二消防防護計畫製定/變更

提報表 

一、本項刪除。 

二、相關應用表單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

格式。 

 附表三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紀

錄表 

一、本項刪除。 

二、相關應用表單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

格式。 

 附表四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提

報表 

一、本項刪除。 

二、相關應用表單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

格式。 

 附表五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

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 

一、本項刪除。 

二、相關應用表單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

格式。 

 附表六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

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紀錄表 

一、本項刪除。 

二、相關應用表單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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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防火管理委員會編組表 一、本項刪除。 

二、應以陳報消防

局之最新資訊為

準。 

 附件二火災預防管理編組表 一、本項刪除。 

二、應以陳報消防

局之最新資訊為

準。 

 附件三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 一、本項刪除。 

二、相關應用表單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

格式。 

 附件四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

錄表 
一、本項刪除。 

二、相關應用表單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

格式。 

 附件五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紀

錄表 
一、本項刪除。 

二、相關應用表單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

格式。 

 附件六自衛消防隊編組表 一、本項刪除。 

二、應以陳報消防

局之最新資訊為

準。 

 附件七自衛消防地區隊編組表 一、本項刪除。 

二、應以陳報消防

局之最新資訊為

準。 

 附件八自衛消防隊裝備一覽表 一、本項刪除。 

二、應以陳報消防

局之最新資訊為

準。 

 附件九夜間、假日自衛消防編組

表 
一、本項刪除。 

二、應以陳報消防

局之最新資訊為

準。 

 附圖一健行科技大學交通示意圖 一、本項刪除。 

二、以陳報消防局

之資訊為準。 

 附圖二緊急疏散路線圖 一、本項刪除。 

二、以陳報消防局

之資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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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科技大學消防防護計畫 

壹、總則 

一、目的與適用範圍 

１、目的：本計畫係依消防法第 13 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至 16 條，規定本場所防火管

理必要事項，以落實預防火災、地震及其他災害之目的，並達到保障人命安全、減輕災害

之目標。 

２、適用範圍：於健行科技大學校區及學生宿舍區域內之一切人員都必須遵守。 

二、管理權人之職責 

１、管理權人負有本校區及學生宿舍之防火管理業務之所有責任。 

２、選任位於管理或監督層次，且能適當公正地執行防火管理業務權限者之防火管理人，

使其推動防火管理業務。 

３、指導及監督防火管理上必要業務之推動。 

４、申報消防防護計畫書及防火管理人遴用及異動。 

５、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以及相關設施（備）缺失時

之改善作為。 

６、申報防火管理人之遴用及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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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在防火管理人製定或變更消防防護計畫時須給與必要之指示。 

８、管理權區分時，協同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三、防火管理人之職責 

防火管理人負責此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及實行，並推行下列防火管理業務： 

１、消防防護計畫之製定、檢討及變更。 

２、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 

３、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危險物品設施之檢查實施及監督。 

４、電氣配線、電氣機器、機械設備之管理及安全確認。 

５、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以及法定檢修之會同檢查。 

６、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及安全措施之建立。 

７、火源使用或處理有關之指導及監督。 

８、收容人員之適當管理。 

９、對內部員工防災教育之實施。 

10、防火管理業務相關人員之指導及監督。 

11、對管理權人提出建議及請求指示。 

12、防止物品阻礙通路、樓梯、揭示避難路線圖等避難設施之管理。 

13、推動防止縱火之預防措施。 

14、各項防火管理相關書面資料之保管與整理。 

15、其他防火管理上必要之事項。 

16、管理權區分時，將上揭各項事宜向共同防火管理人報告。 

四、與消防機關之通報聯繫 

１、防火管理人遴用及異動時，應於 3日內填寫防火管理人遴用（異動）提報表，向當地

消防機關提報。 

２、消防防護計畫製定及變更後，填具「消防防護計畫製定（變更）提報表」，並檢附「消

防防護計畫及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3天內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有關消防防護計畫

製定後，有下列事項變更時，管理權人（或命防火管理人）應向消防機關提報。 

（１）管理權人或防火管理人之變更。 

（２）自衛消防編組之大幅或重要變更。 

（３）建築用途變更、增建、改建等導致消防安全設備之變動時。 

３、實施滅火、通報、避難訓練時，應於 10 日前填註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提報表向當地

消防機關提報，並報告其結果。 

４、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依「製定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

防護計畫指導須知」之規定，於開工（指實際開工日期）3天前，填具「現有建築物（場

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檢附「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

查表」及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 

５、依法定期限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結果報告書。 

五、防火管理委員會 

１、為確保防火管理業務之落實運作，本校設置防火管理委員會。 

２、防火管理委員會每年定期召開，如有下列情形得召開臨時會： 

（１）引起社會廣泛注意之重大火災、地震等災害發生時。 

（２）由防火管理人等提出，經管理權人許可時。 

３、防火管理委員會主要研議事項如下： 

（１）有關消防防護計畫之變更及修正等相關事宜。 

（２）有關防火避難設施、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等維護管理事宜。 
貳、預防管理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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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時火災預防 

１、本校依消防法規定，係屬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乙類場所，依規定委託消防設備師／士

或專業檢修機構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後，將檢修結果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 

２、為落實平時之火災預防作為，依場所之使用特性、防火避難設施、燃氣設備及消防安

全設備之設置等情形，實施火災預防管理編組，人人皆應負起火災防制之責任。 

３、火災預防管理組織負責平時火災預防及防止地震火災，以防火管理人為中心，各樓層

分別設置防火負責人，並劃設責任區域，指派火源責任者進行火災防制措施。 

４、防火管理人應定期與防火負責人、火源責任者及員工溝通，以落實火災預防措施。 

５、防火負責人之任務為輔助防火管理人，並指導、監督負責區域內之火源責任者。 

６、火源責任者之任務如下： 

（１）輔助防火負責人，擔任指定範圍內之火源管理工作，並負責指定範圍內之防火避難

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具、電氣設備、危險物品及消防安全設備等之日常維護管理。 

（２）地震時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安全確認。 

（３）依照「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表」及「消防安全設備自行

檢查表」進行檢查，發現問題應立即反應處理。 

甲、日常火源自行檢查，應於每日下班時進行。 

乙、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應檢查 1次。 

丙、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每月應檢查 1次。 
二、火災預防措施： 

１、吸煙及用火等易發生危險行為之規定如下： 

（１）全校禁止吸煙。 

（２）除綜合厨藝實習教室外之任何地點，未經允許嚴禁火源。 

２、從事下列行為應事先向防火管理人聯絡取得許可後，始得進行： 

（１）指定場所以外之吸煙及火源使用。 

（２）各種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設置或變更時。 

（３）各種慶祝活動必須用火用電或臨時使用火源。 

（４）危險物品之貯藏、處理，及其種類及數量之變更時。 

（５）進行施工行為時。 

３、用火用電時之應遵守事項： 

（１）使用電熱器等火源設備，不得在指定地點以外之場所進行。 

（２）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使用，應事先檢查，並應確認使用時周遭無易燃物品。使用完

畢後，應加以檢查確認其是否處於安全狀況，並置放於適當之安全場所。 

４、為確保防火避難設施之機能運作正常，所有出入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１）安全門等緊急出口、走廊、樓梯間及避難通道等避難設施： 

甲、不得擺放物品，以避免造成避難障礙。 

乙、應確保逃生避難時，樓地板無容易滑倒或牽絆避難人員之情形。 

丙、作為緊急出口之安全門，應容易開啟，並確保走廊及樓梯間之寬度能容納避難人員。 

（２）為防止火災擴大延燒，並確保消防活動能有效進行之防火設施： 

甲、安全門應經常保持關閉，並避免放置物品導致影響其關閉之情形。 

乙、安全門周遭不得放置容易延燒之可燃物。 

(３)不得有將樓梯間、通道或主出入口以外之樓梯或出口上鎖及以雜物阻擋或破壞防火區

劃，而影響逃生避難之行為。 

５、本校位置圖、各樓層之平面圖及緊急疏散路線圖，應張貼於顯眼處所，使場所內每一

位教職員工及自衛消防編組之成員確實周知，熟悉逃生避難路徑及相關之消防安全設備。 

三、施工中消防安全對策之建立： 

１、本校區進行施工時，應建立消防安全對策。如進行增建、改建、修建及室內裝修時，

應依規定制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 

２、上述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應依據「製定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

計畫指導須知」之規定辦理，並於實際開工日前，填具「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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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計畫提報表」，並檢附「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及「現

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轄區消防機關。 

３、各單位主管於施工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１）一般注意事項： 
甲、應對施工現場可能之危害，進行分析評估，並注意強風、地震、粉塵等特殊氣候或施

工狀態下可能造成的影響，採取有效之預防措施。 

乙、應定期及不定期檢查施工現場周遭情形，建立督導及回報機制。 

丙、應採取增加巡邏次數等強化監視體制之措施。 

丁、建築物施工場所，如需停止消防安全設備之功能，應採取相關替代防護措施及增配滅

火器，並強化滅火、通報等相關安全措施，並嚴禁施工人員吸煙及不當之用火用電。 

戊、為防止縱火，有關施工器材、設備等，應確實收拾整理，並建立管制機制。 

己、施工現場應建立用火用電等火源管理機制，同時對現場人員妥善編組，確保火災發生

時，能發揮初期應變之功能。 

（２）進行熔接、熔切、電焊、研磨、熱塑、瀝青等會產生火花之工程作業時，為防止施

工作業之火焰或火花飛散、掉落致引起火災，除依前述「一般注意事項」外，應採取下列

措施： 
甲、應避免在可燃物附近作業，但作業時確實無法避開可燃物者，應在可燃物周圍，採用

不燃材料、披覆防焰帆布或區劃分隔等防處措施，予以有效隔離。 

乙、作業前應由施工負責人指定防火負責人及火源責任者，進行施工前安全確認，並加強

作業中之監視及作業後之檢查。 

丙、施工單位在實施熔接、熔切、焊接等會產生火花之作業時，應於週邊備有數具滅火器

等滅火設備，俾能隨時應變滅火。 

丁、各施工場所應由防火責任者，依施工進行情形，定期向施工負責人及防火管理人報

告。 

戊、使用危險物品或易燃物品時，應知會施工負責人及防火管理人，採取加強防護措施。 
（３）施工期間應事先公告及通知有關人員，依下列原則辦理教育訓練： 
甲、防火防災教育及訓練，必須包括全體員工及施工人員。 

乙、教育訓練之內容，應包括潛在之危險區域及防處作為、緊急應變程序、通訊聯絡機

制、疏散避難路線、消防機具及滅火設備之位置及操作方法等有關之防火管理措施及應變

要領。 

丙、進行教育訓練時，應包含滅火、通報，避難引導、安全防護及緊急救護等相關事項，

且就有關人員予以編組，實際進行模擬演練。 

丁、有雇用外籍人士時，應一併實施防火防災教育及訓練。 

戊、施工期間之教育訓練，應於各項工程開工前為之，並應定期實施再教育訓練。 
四、各單位縱火防制對策： 

１、平時之縱火防制對策： 

（１）建築基地內、走廊、樓梯間及洗手間等場所，不得放置可燃物。 

（２）加強對於進出人員之過濾及查核。 

（３）設置監控設備，並加強死角之巡查機制，同時建立假日、夜間等之巡邏體制。 

（４）整理並移除場所周邊之可燃物。 

（５）加強對於出入口之特定人員及出入者之確認及監控。 

（６）最後一位離開者，應做好火源管理，並關閉門窗上鎖。 

（７）落實汽（機）車停放之安全管理。 

２、附近發生連續縱火案件時之對策： 

（１）加強死角之巡查機制，並強化假日及夜間之巡邏體制。 

（２）加強宣導員工落實縱火防制工作，並確實要求最後一位離開者，應關閉門窗上鎖。 
參、自衛消防活動 
一、自衛消防編組： 

１、為確保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能將損害損失減至最低，本校成立自衛消防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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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衛消防編組各班班長之職責： 

（１）隊長於展開自衛消防活動時，擔任指揮發號施令，同時與自衛消防編組各班保持密

切連繫，順遂展開救災活動。 

（２）副隊長輔助隊長，當隊長不在時，代行其職務。 

（３）指揮班班長擔任負責地區初期自衛消防活動之指揮工作，隨時與隊長保持密切連

繫。 

（４）各班班長依其班別，負責滅火、通報、避難引導等相關自衛消防活動。 
二、自衛消防編組之裝備，由校方依據各班之功能需求採購配置之。 

肆、假日暨夜間之防火管理體制 
一、為確保夜間及假日之火災預防管理，本校保全人員，應定期巡邏各場所，以確保無異

常現象。 

二、夜間及假日發生火災時，應採取下列應變作為： 

１、立即通知消防機關（119），應在進行初期滅火時，同時通報建築內部之人員，並依緊

急通報系統，聯絡自衛消防隊長及防火管理人。 

２、保持與消防機關聯繫，將火災情形、延燒狀況等火災訊息，隨時提供消防隊掌控，並

引導消防人員前往起火地點。 

伍、各單位主管地震防救對策 

一、為防範地震造成之災害，本校各單位應準備必要之防災用品，防火管理人及各樓層火

源負責人，應透過防災教育周知所有從業人員，進行平時之安全管理時，並一併進行下列

事項： 

１、檢查附屬在建築物之設施有無倒塌、掉落、鬆脫。 

２、檢查燃氣設備、用火用電設備器具有無防止掉落措施，以及簡易自動滅火裝置、燃料

自動停止裝置之動作狀況。 

３、檢查危險物品有無掉落，傾倒之虞。 

４、各單位主管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會或研討會，同時應隨時對從

業人員辦理防火講習或宣導教育。 

二、地震發生時應採取下列安全措施： 

１、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員工，應確實切斷電（火）源，並移除易燃物，經火源責

任者確認後報告防火負責人，由防火負責人回報防火管理人。 

２、全體員工應確認周圍機具、物品等有無掉落及異常狀況，並告知火源負責人者轉知防

火管理人。 

三、地震發生後應採取下列安全措施： 

１、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員工，應確認電（火）源安全無虞後，方可使用相關設

備。 

２、地震發生後如發生災害，於自身安全無虞下，應依自衛消防編組分工，進行救災。 

３、如有受傷者，應列入最優先之救援行動，採取必要之緊急救護措施。 

４、應蒐集相關資料地震資訊，適時通報建築內部人員，如須採取避難行動，應告知集結

地點俾集體前往避難疏散場所。 

陸、瓦斯災害緊急處置 

一、瓦斯洩漏時，應即關閉附近瓦斯開關，並嚴禁火源，同時立即通報瓦斯公司及 119，

告知（健行科技大學）之瓦斯洩漏位置（或樓層）及有無受傷人員（及人數），並進行場所

內廣播，其廣播範例如下：“這裡是（警衛室），現在在○樓發生瓦斯外洩。請立即關閉瓦

斯關開關、停止使用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並熄滅火源。所有師生請依照避難引導人員之指

示避難。” 

二、依據緊急聯絡電話表通知相關單位及人員。 

柒、防災教育訓練 

一、為落實宣導員工有關消防防護計畫之內容，並強化員工之防火防災觀念，藉由防災教

育訓練之進行，以提昇全體員工之防災常識及應變能力。同時，防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

防機關或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或研討，同時應隨時對從業人員辦理防火講習會或宣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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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對象：新進人員、正式員工、工讀生、臨時人員及自衛消防編組人員。 

三、進行防災教育之重點如下： 

１、徹底周知消防防護計畫內容及從業人員之任務。 

２、有關火災預防上之遵守事項，以及火災或地震發生時之各項應變要領。 

３、其他火災預防上必要之事項。 

四、有關新進人員、正式員工、工讀生、臨時人員等實施教育訓練之時期、對象及次數，

依下表進行： 

對象 時期 次數 
實施者 

防火管理人 防火負責人 火源責任者 

新進人員 派任時 1 次 總務長   

正式員工 

(09-12)月、 

(3-5)月 
每年 2次以上 總務長   

早晨集會時機 視需要進行  ○ ○ 

工讀生 

臨時人員 

派任時 1 次 ○   

上班時 視需要進行  ○ ○ 
 

五、有關自衛消防編組人員之教育訓練：為強化自衛消防編組之應變能力，依消防法之規

定，應每半年至少舉行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 1次，每次訓練實施不得少於 4小時，本場

所辦理相關訓練之規劃如下： 

類別 實施日期 內容 

部
分
訓
練 

通報連絡 

（09-12）

月、 

（3-5）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通報連絡作為，包含場所內

之人員通報及消防機關之通報等。 

滅火 

（09-12）

月、 

（3-5）月 

火災初期滅火要領，及進行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等之實際

放射操作。 

避難引導 

（09-12）

月、 

（3-5）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應變作為，包含避難指示、

避難引導人員之配置及疏散內部收容人員等。 

綜合演練 

（09-12）

月、 

（3-5）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各項應變作為，包含狀況假

設、起火地點之確認、通報連絡、初期滅火、形成區

劃、避難引導、緊急救護及指揮聯繫等整體之災害初期

應變措施等。 

備考 

1.部分訓練，係著重於單項動作之操作訓練；而綜合演練，係整合部分訓練進行

整體之操作演練。 

2.其它訓練演練，將視需要安排時間進行夜間（模擬）訓練、自衛消防編組各班之

圖面模擬狀況訓練。 
 

捌、附則 

一、本計畫經防火管理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二、本計畫修定完成後，應依規定格式由管理權人簽章確認，函送消防機關。 

 


